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流程图

承诺期限：3日

申请人向县财政局国资办

提出书面申请

行政单位填报

《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申报表》

国资办审核后监督承租单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单位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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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审批流程图

承诺期限：3日

行政单位提交国有资产处置申请

报县财政局国资产管理局审核

财政局主管领导审批

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行政单位备齐评估书及相关材料证件

行政单位对处置项目进行公示

县财政局对所处置项目进行拍卖并监

督签订协议书

县财政局向行政事业单位下达审批表

及批复书

行政单位进行帐务处理

主办机构：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 监督电话：475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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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审批流程图

承诺期限：即办

提供

资料

1、县编制委员会批复新成立单位、单位分设的相
关文件。

2、变更银行账户者需提供原开户行账户注销证
明。

3、银行账号年检、升位需提供原账户批准开设的
相关材料。

4、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
关法规、规章或政府、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

受理责

任人

审核

材料 执行股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对

申请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核。

局领导

执行股责

任人

审核

批准

盖章

办理

对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的，
申请开户须填制《河北省威县事业行政单位开设银
行结算账户申报表》，经执行股审核，报主管局长
审批。

经局领导审定后，执行股予以盖章办理。经人民银

行审批盖章后，留财政局执行股备案。

一定范围内适时公开。

按规定开户的行政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财经法规、自

觉接受监督检查。县财政、监察、审计、人行四部门将

对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户及执行财经法规情况进行不

定期检查，发现违规问题按有关法规给予处罚。

事后

监督

监察部门
(局监察股)

新成立单位、单位分设、单位搬迁、单位名称变更、

开设专户、开户银行变更即可填写银行账户申请

表，提出开设银行账户或变更银行账户的申请。

提出

申请
申请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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